
            客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          101.2.版 

顧客號碼：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戶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變  更  項  目 變  更  後  資  料 

1.□戶籍地址/設立登記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2.□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3.□聯絡電話、行動電話  

4.□身分證字號  

5.□其他：  

注意事項： 
（一）變更「戶籍地址」、「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行動電話」、「設立登記地址」： 
      1.個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2.公司：a.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 

b.變更事項登記表正本。 
      3.其他法人或不具法人人格之行號：a.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b.主管機關核准函。 
      4.開戶原留印鑑（任一往來業務之印鑑，以下同）。 
（二）變更「身分證字號」 
      a.國民身分證正本。  b.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c.開戶原留印鑑。 

以上資料變更確為本人/本公司行號同意辦理，日後如有發生損害或任何糾紛其一切損
失及責任概由本人/本公司行號負責。 

本戶同意於 貴社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
等特定目的， 貴社及該中心得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此致   淡水信用合作社    台照 

  

申請人：                                 （簽章） 

 

                           

主管：        經辦：        驗印： 
 


